附件2：

体  检  标  准

一、体检项目包括：
1、一般体检

2、血常规

3、肝功能

4、肾功能

5、两对半

6、丙肝病毒抗体

二、出现如下情况者，不予录用。

1、甲、乙类传染病传染期；

2、大、小三阳；

3、各种慢性器质性疾病；

4、精神病；

5、严重口吃、色盲；

6、其他身体残疾等健康状况不适宜或者不胜任医疗、护理、预防、保健业务工作的。

